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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工程建设标准 

《绿色渔港设计标准》编制说明 

 

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根据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发布<2022 年度深圳市

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（第二批）>的通知》，深圳市

《绿色渔港设计标准》（以下简称“本标准”），由深圳市海洋

发展局组织起草、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

负责编制。 

（二）立项背景 

1、传统渔港升级改造及生态环境保护需求 

2018 年，农业农村部印发《渔港升级改造和整治维护规

划》和《全国沿海渔港建设规划(2018-2025 年)》，针对当前

渔港存在建设滞后、与渔业安全生产、渔区繁荣稳定和社会

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现象，提出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

步加强渔港升级改造和整治维护，为现代渔业和经济社会持

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。2021年，广东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

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《广东省渔港建设攻坚行动方案（2021-

2025）》，也提出要“推动实施美丽渔港面貌升级”。 

另一方面，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，环境污染问题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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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趋严重。广东省拥有漫长的海岸线，渔业发展的历史使得

自东向西的海岸线上分布大大小小数百座着不同等级的渔

港。广东沿海渔港都会受到南海风浪的影响，每个渔港每年

总会受到 2 个以上的台风影响，为了满足避风浪的要求，防

波堤的设置使得渔港港内水域处于半封闭或近乎封闭状态。

由于已建渔港缺少环保设施和管理落后，渔船装卸作业产生

的污水、渔船渔民的生活污水，甚至周边岸区生活污水直排

渔港水域，导致渔港水域水质严重劣化，部分渔港港内水域

水体发黑、空气中散发异味。对于半封闭渔港，渔港规模愈

大，港内水质劣化程度愈严重。但目前，渔港建设时仍未对

渔港环境保护、建设绿色渔港有具体要求，制约了渔业经济

的可持续发展和渔港生态文明建设。 

2、“双碳”背景下渔港绿色低碳化转型需求 

2019 年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

时指出，要将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相促进。

2019 年，交通运输部发布《关于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指导意

见》，强调：“到 2025 年，世界一流港口建设取得重要进展，

主要港口绿色、智慧、安全发展实现重大突破”。2020 年 9

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：“中国二氧

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，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

现碳中和。”对于渔业管理领域，“双碳”目标最直接体现在

绿色渔港建设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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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国家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也逐步贴近“双碳”目

标实现要求，如 2020年，交通运输部相继于 1 月发布《关于

印发长江经济带船舶和港口污染突出问题整治方案》、5月发

布《绿色港口等级评价指南》、12 月发布《港口经营管理规

定》修订决定（新版 2021年 2月 1 日起施行）等规定。“绿

色港口”构建的体系化、科学化、法治化趋势不断凸显。但

在渔港建设和运营领域，我国至今仍未提出绿色渔港的具体

标准或要求。 

3、“双区驱动”及“全球海洋中心城市”建设需求 

2019 年，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、《中共中央国

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

见》明确“支持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”。2022 年，

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《深圳市生态环境保护“十四五”规划》

明确要求推进绿色港口建设，坚持陆海统筹、系统治理，加

强海洋生态保护，加大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力度，提升海洋生

态环境风险防控能力，助力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。现

阶段我市部分渔港港区内环境问题已经凸显，与城市建设高

品质发展的方向相违背，亟需进行改造升级。因此，必须尽

快建立绿色渔港相关标准体系，以高标准水平引领高质量发

展，确保老旧渔港改造工程符合深圳市“双区”定位及“高

质量、国际化”的发展方向，促进深圳渔业产业绿色可持续

发展，助力深圳市建设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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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目的及意义 

1、工作目标 

从绿色、生态、低碳等多方面着手，对渔港相关工程的

绿色设计提出相应要求，保障建成后的渔港在具备相应生产

作业功能的同时符合绿色生态环保要求，同时结合一定的民

众文化与休闲功能，成为城市滨海岸区的一道靓丽风景线。 

2、编制必要性 

一是助力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；二是促进新形势

下深圳渔港实现可持续发展；三是指导深圳渔港升级改造和

绿色发展。 

3、编制意义 

一是填补国内绿色渔港设计标准的空白，突出先行示范

市优势，输出深圳经验和标准；二是紧抓深圳全球海洋中心

城市建设契机，强化陆海统筹、促进渔港绿色转型；三是规

范和指导绿色渔港建设，节省建设投资并提高综合效益。 

（四）适用范围及内容 

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范围内新建、改建和扩建的渔港工

程和兼容渔业功能的休闲渔业码头等相关工程的绿色设计。 

本标准共 8 章，包括：总则、术语、基本规定、空间布

局、污染防治、资源利用、生态保护、节能与能源利用。本

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：构建港城融合、集约节约的特色绿

色渔港空间布局；构建涵盖四大污染要素的污染防治体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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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水更清、滩更净、岸更绿、湾更美；结合区域渔港特点，

融入生态环保、循环发展理念，建设成为资源循环利用、生

态环境宜人的“美丽渔港”；紧扣“双碳”目标，优化能源结

构，建设节能环保、安全高效、可持续发展的“低碳渔港”

等。 

二、标准的编制过程 

项目编制组于 2022 年 9月正式开展工作，2022年 11月

通过标准立项，2023 年 3 月完成初步成果，2023 年 6 月形

成中间成果，2023 年 8 月形成专家咨询稿，2023 年 9 月完

成专家咨询，2023 年 12 月完成专家函审，并形成征求意见

稿，各阶段主要的工作内容具体包括： 

2022年 9 月，开展绿色渔港相关资料梳理，包括收集渔

港相关标准及国内外绿色渔港的范例资料，了解深圳市渔港

现状及绿色发展方面亟需解决的问题，形成标准工作大纲。 

2022 年 11 月，提交立项申请材料，并通过市住建局立

项专家评审，纳入 2022 年第二批深圳市工程建设标准制修

订计划，计划于 2024年 12月完成标准编制。 

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3 月，完成资料梳理及现状调

查，形成初步设计成果，包括污染防治、资源利用与生态保

护、节能与能源利用、绿色低碳技术及智慧渔港技术等内容。 

2023年 3 月至 8月，对深圳市渔港及典型绿色渔港进行

补充调研，并多轮征求相关主管部门意见，根据意见进行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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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完善成果，形成专家咨询稿。 

2023 年 9 月 20 日，主编单位在创智云城组织召开了深

圳市《绿色渔港设计标准》专家咨询会，深圳市规划和自然

资源局渔业管理处代表出席了会议，与会专家高度认可标准

编制成果，并提出针对性修改完善建议。 

2023 年 11 月，主编单位根据专家咨询意见及建议，进

行认真研究、吸收后，对标准文本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形成深

圳市《绿色渔港设计标准》（初稿），并完成标准编制说明。 

2023 年 12 月，主编单位针对深圳市《绿色渔港设计标

准》（初稿）邀请渔业相关专家进行线上函审，结合专家意见

完善标准，并形成征求意见稿。 

三、标准亮点 

本标准在总结国内外绿色渔港发展经验和相关行业绿色

设计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深圳渔港发展现状和需求，明确了

绿色渔港设计的具体内容与要求。其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

个方面： 

（1）作为国内第一部专门针对绿色渔港设计的规范性文

件，充分体现了深圳的先行示范作用，在填补国内标准空白

的同时，示范输出深圳经验，对其他城市的渔港工程绿色设

计具有积极借鉴意义。 

（2）在整体框架方面，在标准中落实了新时期绿色发展

的全要素。一方面，深入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强调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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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保护、资源节约、环境治理的常规绿色发展理念，另一方

面，也结合新时期“双碳”的要求和趋势，提出节能减排相

关要求。 

（3）针对深圳市渔港的特征和定位，将渔港分为综合性

渔港、休闲型渔港两类，并秉承集约节约的原则，给出了不

同类别用海、用地及岸线利用规模、服务能力等指标的分类

建设指引。 

（4）污染防治方面，在污水、废气、噪声、废弃物等常规

污染管控要求的基础上，增加了应急安全方面的保障要求，

构建起“水、气、声、渣”四大污染要素防治和应急安全“4+1”

全要素的污染防治体系。 

（5）节能减碳方面，对于渔港海域及陆域的相关设施均

提出了管控要求，包括海域的船舶及导助航设施、陆域的渔

获装卸设备、配套建筑和供电照明等。 

四、主要技术指标依据 

本标准编写过程中，对关键技术指标的确定主要参考以

下标准性文件： 

1 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GB 3096 

2 《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》GB 3552 

3 《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》GB 12348 

4 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GB 14554 

5 《船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(中国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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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二阶段)》GB 15097 

6 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》GB/T 15190 

7 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GB 16297 

8 《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》GB 17167 

9 《海洋监测规范》GB 17378.7 

10 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GB 18597 

11 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GB 

18599 

12 《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》GB/T 50087 

13 《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》GB 50118 

14 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 

15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 

16 《工业建筑节能设计统一标准》GB 51245 

17 《码头船舶岸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》GB/T 51305 

18《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》GB 55014 

19 《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》GB 55015 

20 《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》JGJ/T 129 

21 《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》JGJ 176 

22 《绿色港口等级评价指南》JTS/T 105-4 

23 《防波堤与护岸设计规范》JTS 154 

24 《码头岸电设施建设技术规范》JTS 155 

25 《海港总体设计规范》JTS 16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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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《水运工程生态保护修复与景观设计指南》JTS/T 183 

27 《港口工程绿色设计导则》JTS/T 189 

28 《沿海渔港污染防治设施设备配备总体要求》SC/T 

6105 

29 《渔港总体设计规范》SC/T 9010 

30 《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》HJ 192 


